
汉滨区委党校
固定资产登记上账条码化建设项目

服务合同

甲方：中共汉滨区委党校

地址：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南环路与木竹桥街交汇处

乙 方：陕西诺勤会计师事务所(普通合伙)

地 址：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唐延路35号1幢20702室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,以及财政部《行政单位会计制度》、

《事业单位会计制度》和《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》等相关法

律法规，为保质保量按时完成甲方固定资产登记上账条码化工作，经过

竞争性磋商，乙方最终成为本项目成交人，据此签订本合同：

第一条 工作范围

乙方的服务内容包括对本项目采用全流程服务阶梯计费模式，单价

包含资产清查、信息采集、拍照留档、数据治理、卡片编制、条码赋码、

标签粘贴、财政云对接等全部基础服务内容。

通过“固定资产全面清查+条码化建设+财政云资产数据治理+账务

调整”三位一体全流程服务，严格落实6大类、28种类、86小类分类标

准，完成前期转固账套规范调整，构建“账账相符、账卡相符、账实相

符、系统一致”的固定资产标准化、规范化、信息化管理体系，实现资

产可查、可控、可追溯，确保顺利通过建设审计移交与财政监管检查，

为党校日常资产管理提供长效支撑。对资产进行折旧和报废，不能报废

的资产折旧后并入新资产中，确保单位所有的资产条码清晰、账实相符，

可控可查。

第二条 服务内容



1、项目启动与前期准备；

2、前期资产账套调整与优化(核心重点工作),

3、全品类资产全面清查服务；

4、资产数据规范化管理；

5、资产卡片编制与房屋资产大卡制作；

6、财政云资产数据治理与上账；

7、条码赋码与标签粘贴服务；

8、账实核对与审计支撑服务；

9、培训与售后保障服务。

第三条 委托期限
委托期限自2026 年6月22日至2026年8月22日(以

合同签订日期为准),如提前完成本项目，以完成时间为准。

第四条 合同金额及结算方式

1、双方的委托服务费 ￥149500(大写：壹拾肆万玖仟伍佰元整)。

2、结算方式：项目完成验收合格后一次性支付。

第五条 甲方责任与义务
1、负责提供真实、完整的固定资产台账及相关原始资料，统筹校内

各部门人员配合项目实施。

2、对项目方案、服务过程、建设成果进行全程监督审核与验收，对

不合格成果要求整改。
3、按时完成各类资料审核确认工作，项目验收合格后按合同约定支

付服务费用。

4、做好项目对接、人员配合及资料保密工作，保障项目顺利完工落

地。
第六条 乙方的责任和义务



贴格按照相关规范及合同要求,完成资产清查、账实核对、条码
制作粘贴。数据录入、台账完善等全部工作，确保一物一码、账实拍符。
2、严格遵守工期要求及校方管理规定，规范操作，如实报送项目进
度，自行承担现场安全责任。

3、保证项目数据真实准确、成果合规可用，配合甲方验收、检查及
审计工作，对自身问题无偿整改。

4、免费开展操作培训、交付全套项目资料，履行质保运维、条码补
打、数据维护等售后工作。

5、严守保密纪律，不得泄露、外传甲方内部资产信息，承担泄密造
成的全部责任与损失。

第七条 质量保证

1、乙方提供的服务应全程严格执行陕西省财政厅标准、GB/T

14885-2022国家标准及相关法律法规，确保各项工作合规规范。
2、服务保证期限：所有工作流程、数据标准及交付成果均严格符合财

政、审计要求，确保顺利通过建设审计移交与财政检查。

3、服务响应时间：7*24小时

4、售后服务期限自项目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，为期12个月，我方按

约定提供免费咨询与技术支持。

第八条 违约责任

1、签约各方因不可抗力因素无法履行该合同内容，应当根据不可

抗力的影响，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，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。但

遭受不可抗力一方应采取必要措施避免损失的扩大，否则应就扩大部

分损失向对方承担责任。

2、因乙方原因造成甲方及本合同包括的固定资产登记上账条码化

建设秘密外泄的，乙方应当向甲方承担完全的赔偿责任。造成不良影响

的，乙方应向甲方支付本合同总金额50??违约金，甲方有权依法追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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播求
3、甲乙双方违反本合同的任一条款，均视为违约，守约方有权要

求解除合同，并要求违约方支付相当于本合同总金额的50??违约金。
情节严重的，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4、合同签订后，若乙方无故中途停止或解除合同，乙方应向甲方
偿还所有已付款项。

第九条 争议解决

委托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争议时，签约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未能解
决时，由当事人向甲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本合同适用中国法

律，由败诉方承担相应的诉讼费、律师费、保全担保服务费等费用。

第十条

本合同一式三份，自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
甲 方(签字盖章) 北川羌族自治县陈英镇
乙方(签字盖章):

《公》?

签订日期： 2026年月、日


